
全校專任教師

證照資料填報

操作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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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教師證照資料填表定義

評鑑採計區間 歷史資料至114年07月31日基準日為止所具有之相關證照資料

系所 請由下拉式選單選擇教師所屬之系所，該選單之資料來源為學校管理者所設定之系所資料。(不得空白)

教師 請由下拉式選單選擇教師姓名，該選單之資料來源為學校填寫表1-1之教師基本資料。(不得空白)

證照類型 請由下拉式選單選擇『甲級證照』、『乙級證照』、『丙級證照』、『專技高普考』或『其他相關證照』。(不得空白)

證照名稱 輸入證照名稱。(不得空白)

發照機構 例如-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、考選部、經濟部、內政部、交通部、環保署、省市政府建設廳局、私人機構、財團法人…等。

證照字號 請輸入證照字號。國外證照若無證照字號者，可填入『無證照字號』等字樣。(不得空白)

備註

 基準日為止教師所有的相關證照資料皆可填寫，包含所有歷史年度的相關證照資料。

 結業證書之認列如下：

1. 若該結業證書僅為上課受訓課程之結業證明，不能視為證照；

2. 若該結業證書視同證照資格或等同具執業證明，則可視為證照；

3. 如獲取結業證書後仍需另參加考試進行測驗者，結業證書則不能視為證照；

建請學校依上述通則進行填報。

學年度/學期 系所 教師 證照類型 證照名稱 發照機構 證照字號



登入校務系統(新) >A. [教師系統] > B.[G02教師評鑑系統] >

C.[教學資料] >D. [G020304教師證照資料維護]。

系統
路徑一

D

※ 如何新增證照資料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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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入校務系統(新) >a. [教師系統] > b.[G02教師評鑑系統] >

c.[教師評鑑導覽地圖] >d. [類別：教學-選要項目] >e.[8.取得

專業證照]> f.[開啟教師輸入作業]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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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 如何新增證照資料: 

b

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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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
路徑二

ef



※ 如何新增證照資料: 

步驟1.點選新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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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2.
請依欄位詳實填列證照資料後存檔，
並請同步確認填列內容與佐證資料一致。 6



步驟3.點選該筆資料文件共﹝﹞筆存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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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 如何上傳佐證資料: 



步驟4.點選上傳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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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5.點選選擇檔案，檔案確定後點選上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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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6.點選返回教師證照資料維護畫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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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上傳!!
上傳成功後系統會呈現上傳附件筆數


